
从北京市延庆区法院获悉，
张祥（化名）因在某超市购买到
未标注生产日期的食品，于是，
将该超市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
款 5.5元，并支付赔偿款 1000
元。日前，延庆法院审结了此
案，判决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
求。

案件详情
原告张先生起诉称：张先生

于今年7月某日在某超市购买
了大喜大泡菜炒拌酱一袋，发现
该商品没有标注生产日期，此行
为违反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有
关规定。后张先生向法院提交
了商品实物、购物小票及视频等
相关证据材料。

被告则辩称：一方面，原告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超市销售无
生产日期的商品。原告无法证
明商品与小票的关联性，即便购
物小票可以证明其曾经在超市

购买了涉案同类商品，但无法证
明购买时涉案商品未标注生产
日期。原告通过诉讼向超市索
要惩罚性赔偿，起诉的事实与理
由多为商品过期或商品无生产
日期，其中无生产日期的涉案商
品存在喷墨打印日期容易被涂
抹掉的共性，因此该类案件存在
很大的道德风险，原告以牟利目
的购买涉案商品的嫌疑较大。
另一方面，原告要求获得惩罚性
赔偿没有法律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148条规定，经营者承担赔
偿责任是以明知食品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为前提的，超市
作为销售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
进货查验机制，依法对涉案商品
供应商及其商品合格证明进行
了审查，无论涉案商品是否存在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
形，均不构成明知而销售。涉案
商品无生产日期不能等同于商

品过期，应属于标签瑕疵。根据
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的
但书条款，对标签瑕疵且不致误
导消费者的食品，经营者无需承
担赔偿责任。

超市还表示，原告作为成年
人，有能力且应当对该商品是否
符合其购买目的尽到合理的审
查义务，因此原告不存在被误导
的情形。原告在同一天分四次
结账购买四种商品，其中吉利微
博爆米花、大喜大酱都是曾经被
起诉的商品，因此其购买涉案商
品牟利目的明确，此类行为严重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无视司法权
威，浪费司法资源，无权享受法
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保护。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原告

提供的产品实物、视频、购物小
票，可以认定原告提供的产品实
物系在该超市购买的产品。超

市作为经营者，应当销售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商品。生产日期
是消费者判断商品是否合格的
重要标准，审查商品是否标注生
产日期、是否超过保质期，亦应
当是销售者在销售商品时应尽
的注意义务，故超市销售无生产
日期食品的行为，应属于明知而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
的行为。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
失外，还可以向经营者要求支付
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增加的赔偿
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故原告要求超市退还货款并支
付赔偿金1000元的请求，理由
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

法院还表示，超市关于涉案
商品存在喷墨打印日期容易被
涂抹、属于标签瑕疵、不属于存
在食品安全问题的抗辩法院不
予采信。因涉案商品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为了避免再次进入

流通领域，侵害其他消费者合法
权益，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对涉案
产品予以收缴销毁。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
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
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
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
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沃超市
关于原告知假买假，牟利目的明
显，不属于消费者的抗辩理由，
法院不予采信。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关乎群众的身体
健康与生命安全。法官提示食
品生产者、销售者要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生产、销售食品，避免因
为所售食品不合法律规定最终
向消费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齐鲁网）

首都食品安全

07 消费警示
2017年9月8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王晓梦 版式王晓梦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维维权动态

■ 典型案例

黑茶宣传降黑茶宣传降““三高三高””消费者诉欺诈消费者诉欺诈

咸菜无生产日期 法院判商家赔偿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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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腌菜是以蔬菜为主要原料，采用
不同腌渍工艺制作而成的各种蔬菜制
品的总称。酱腌菜的制作多使用高盐、
高糖等高渗条件，一方面可以使其具有
咸香脆嫩的口感，增加人的食欲；另一
方面还可以抑制蔬菜的代谢和腐败微
生物的生长，防止其腐烂、变质。过去
酱腌菜主要用于蔬菜的长期保藏，延长
其食用周期，如今已经成为深受人们喜
欢的佐餐食品之一。按照工艺及辅料，
酱腌菜可分为酱渍菜、盐渍菜、酱油渍
菜、糖渍菜、醋渍菜、糖醋渍菜、虾油渍
菜、盐水渍菜、糟渍菜等。

酱腌菜的选购
市场上的酱腌菜品种多样，消费者

应尽量在正规市场选购产品。合格的
产品应具有酱腌菜固有的色香味，无异
味、杂质和霉变现象。通常，酱渍菜、酱
油渍菜为红褐色，有光泽，无酸味，酱渍
菜具有酱香气，酱油渍菜具有酱油香
气；糖渍菜为乳白或金黄色，有光泽，具
有香气，无酸味；糖醋渍菜为金黄或红
褐色，有光泽，具有香气；糟渍菜具有酯

香气，无酸味等。
建议购买预包装的酱腌菜产品，避免产品在运

输和销售时受到二次污染，同时应注意产品有无胀
袋、汤汁浑浊、油渍渗出等问题，如有此类问题切勿
购买。

对散装酱腌菜产品应注意产品存放的卫生条
件，不得有霉斑、白膜、悬浮物等。相对而言，瓶装酱
腌菜的杀菌工艺和包装密封性更好，保质期较长。

购买的黑茶宣传有降“三高”、
消炎等药用功效，消费者谢先生为
此将商家告上法庭，认为商家存在
虚假宣传行为，构成欺诈要求三倍
赔偿。近日，北京市通州法院一审
判决支持谢先生的诉讼请求。

谢先生在某公司于天猫经营的
旗舰店购买黑茶手筑茯砖20件，货
款共计2980元。谢先生称其购买
后经朋友告知，公司在网站上宣传
的诉争产品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
血糖、调理肠胃、消炎、防辐射等独
特功效属于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
费者的行为。为此，他将该公司诉
至法院，要求退货并支付货款三倍

的赔偿。
被告公司辩称，公司在网站上

描述该款黑茶产品的功效，可以通
过任何网络或者权威资料证实，并
非公司捏造。且公司已经对网站图
片做出相应更改。即使公司对产品
稍有夸大宣传的成分，其愿意在今
后的经营中更进一步地规范约束自
己的行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相关
规定，普通食品在广告宣传中不得
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而该公司
在其产品网页上宣传诉争食品具有
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调理肠胃、
消炎、防辐射等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在普通
食品的宣传中涉及疾病预防和治疗
的内容，使原告因上述宣传陷入误
解从而购买诉争食品，该公司在其
网页上的宣传行为已经构成欺诈。

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为五百元。”据此，法院判决
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人民网）

消费者要求消费者要求““十倍赔偿十倍赔偿””是否以实际损害为前提是否以实际损害为前提？？
问：我于今年4月在西城区马

连道某茶商城购买了5盒某品牌的
铁观音礼盒茶。买回家发现该茶叶
的包装上均没有标注生产日期。于
是，我到有关部门查询了茶叶销售
者的有关情况，得到的回复是该销
售者冒用他人生产许可证号和卫生
证号，销售假冒食品，且销售的茶叶
包装无生产日期、净含量及产品标
准代号；经检测，该茶叶不符合国家
食品安全标准。想咨询的是，在茶
叶尚未饮用，没有造成实际伤害的
前提下，我能向销售者主张“十倍赔
偿”吗？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
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
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
净含量、生产日期；……（五）产品标

准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
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
的赔偿金……”。

本案中，您所购买的茶叶包
装上没有生产日期、净含量及产
品标准代号，且销售者冒用其他
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和卫生证
号，该行为违法了我国《食品安全
法》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的相关
规定；且经检测，您所购买的茶叶
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根据
您所查询与检测收到的材料，已
经证明了销售者所销售的茶叶存

在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
情况，且茶叶质量确实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此时，除非生产者
或者销售者能够证明其生产或销
售的产品符合法律规定的安全标
准，否则应当认定食品不符合安
全标准。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消费者
可以主张两种权益，一种是购买到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十倍赔偿
权”，另一种是因此受到损失的“损
失赔偿权”。即使消费者不能证明
食品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即使损害没有实际发生，消费者
也可以主张十倍赔偿，也就是说，造
成实际损害并非主张十倍赔偿的前
提条件，您是可以向销售者主张“十
倍赔偿”的。

（北京法院网）

■ 消费答疑


